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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设备国产化观念  

——对核电设备国产化能力评估方法的探索  

汤紫德 金菊荪  

（国家计委重大项目特派稽查员办公室，北京 100824）  

在研究我国能源发展战略、优化资源配置中，提出了要"适度发展核电"。"十五"计划纲要中还进一步强

调，要"支持发展大型燃气轮机、大型抽水蓄能机组、核电机组等新型高效发电设备"。这足以指明我国

核电发展的前景。  

1996年，在由国家计委主持召开的全国"核电国产化和技术政策"研讨会上已统一了认识，明确我国核电

发展方针为"以我为主，中外合作，引进技术，推进国产化"，其技术路线是分"两步走"，即首先通过中

外合作，引进技术，实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"自主设计、自主制造、自主建设、自主营运"的

国产化目标，逐步建立中国核电技术及管理体系，进而跟踪国际先进水平，为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。  

发展核电走国产化道路，不仅国内各界一致认同，国外厂商也都表现出高度热忱。几年来，直到今天，

各种核电国产化的中外版本和方案常有出现，而对国产化能力的评估和测算方法，却很少有人详细研

究，纵有论述，也是立据各异，甚感依据不足，结论乏力。须知，正确评估国产化能力，是贯彻我国核

电发展方针和技术路线、指导我国核电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，也是申报核电立项文件中必不可少的章

节。评估国产化能力，应包含技术路线中"四个自主"的内容，特别是对"自主设计"和"自主制造"能力的

评估，倍受各界关注。  

1997年前后，国家计委核电办公室曾请核工业、机械、电力等部门专门组织过有关核电国产化能力的调

研、论证，对"自主设计"能力已经作了一个定性分析，认为：我国通过秦山核电站和出口巴基斯坦恰希

玛核电站，以及秦山二期工程的建造，国内已具备了3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的设计能力和实践经验，基本

具备了6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的设计能力，为开展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机组的设计和建造奠定了一定基础。

对于这个分析结论，国内核电界至今没有异议，本文暂不作进一步讨论。  

对"自主制造"能力，也曾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，有过类似于设计能力的分析，但偏重于设备加工制造能

力。多年来，国内有关部门和生产企业，对推进核电设备国产化都表以高度热情和期盼，在评估国产化

能力时，都十分看重自身的业绩和加工制造能力，习惯于把依照国外技术，由外商提供图纸、实行来图

加工的制作能力，简单地视为国产化能力。出于上述理解，通常采用二种办法来计算国产化比例：  

其一，采用价格法计算国产化比例，即：  

国产化比例=（设备价格－进口部件材料费用）÷设备价格  

  这种办法简便直观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往往受设备价格、材料配套件费用的选值等因素的影响，如

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区和企业、不同时间和订货批量，都可能有不同的报价；又如实行承包、或招投标、

或洽商等，采购方式不同，设备价格都会不同。这些不确定因素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计算结果失去可比

性。  

其二，采用工作量化计算国产化比例，即：  

国产化比例=（设备制造总工时－进口因素工时）÷设备制造总工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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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种办法减少了因订货时间、批量和物价波动因素的影响，但由于设备制造工作量多以经验工时计

量，对不同技术档次、不同工艺水平、不同经历等情况估算的工时也必然不同，计算的结果自然不同。  

显然，以上两种计算设备国产化比例的方法，不仅自身存在缺陷，使其缺少公允性外，而且它们只考虑

了设备加工制造能力，忽略了设备国产化能力内含的其它要素，如设备设计、功能验证、质量保证及原

材料供应等重要环节。  

如何正确理解设备国产化？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，设备国产化不仅要考察制造企业按图加工能力，而且

要求制造企业对所承制的设备必须有深入的了解，并同时具有对承制设备的设计能力。这种能力或通过

引进技术，掌握设计；或与国内具备设计能力的单位合作，全面参与设计，使制造者了解设计，设计者

了解制造，互相取长补短，共同参与对设备的设计验证和合格鉴定，完成设计、制造、验证的全过程。  

由此而来，依照我国国情，我们拟定：用设备设计、加工制造、验证和鉴定、原材料和配套等四个方

面，作为分析设备国产化能力的四个要素，用于评估设备国产化综合能力。  

考核设备国产化能力四要素的基本要求应是：  

设备设计。要求设计者充分了解设备所在系统的功能和运行参数，以及在变更和事故情况下的处置办

法，能够"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"。做到准确应用设计规范，确定相关结构、选材，完成各阶段的设

计、计算和验证，并能指导加工制造，进行设备质量合格鉴定。  

加工制造。设备承制单位要具备必要的加工制造装备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有同类设备的制造业绩，

并能接受设计者（包括合作设计）的直接参与和指导，深刻理解有关设备设计图纸资料及规范要求，以

此确定工艺路线和具体技术方案，以及材料、配套等。有严格的全过程控制和管理（包括售后服务），

并形成相应文件，做到事事时时有案可查。  

验证和鉴定。主要包括检查和验证设备的设计原理、结构、选材等是否满足所在系统对设备功能要求的

手段和能力，以及对设备加工制造质量进行全过程有效的合格鉴证能力。  

材料和配套。指设备制造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原材料和配套零部件，目前国内能生产供应的部分。  

运用设备国产化能力四要素评估国产化能力时，还应依据设备的不同特点和情况，确定各项要素在国产

化中的权重值，使评估过程尽可能科学、合理。为讨论方便，我们分别设定设备设计在国产化中的权重

值为a，加工制造为b，验证和鉴定为c，国产主要材料和配套为d。由此，可列出评估单项设备综合国产

化能力的比重为：  

国产化能力比重=设计能力×a+加工制造能力×b+验证和鉴定能力×c+国产材料及配套供应能力×d  

采用这种综合分析办法评估设备国产化能力难度较大，要求评估者对各项设备国产化要素有比较全面的

了解。但采用这种办法，可减少上述价格法和工作量法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，同时弥补了上述两种方

法所忽略的设计，验证、鉴定等技术、质量和管理因素。  

关于a、b、c、d几个权重值的选取，要根据具体设备在国产化中的重要性和技术含量来确定。一般设备

设计（a）和加工制造（b）两项权重值的比重较大，建议可在0.3~0.4中选取；验证和鉴定能力（c）可

取0.2左右。而原材料及配套，一方面要鼓励承制单位尽量采用国产材料和配套产品，另一方面也应充分

考虑由于设备设计及加工对有关原材料、配套的品质、技术和供货所提出的要求，以及国内外两个市场

开放和发展的现实，特别是有的设备采用的原材料，如蒸汽发生器的传热管，国内还没有生产供应能

力，其进口价值几乎占据该设备总造价的一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材料部分的权重值选取对国产化能力

的影响将很大。因此，对是否采用国产原材料和配套的权重值（d）建议取0.1，以较小的比值为宜，有

利于更客观地反映我国设备加工制造能力，而不受材料过多的制约。  

为便于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上述国产化综合能力的评估方法，现以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主设备蒸汽发

生器为例，作一项试评。  

首先，对现有国产化能力四要素作出评估。（假设值）  

1、设计能力。国内已有参照国外技术，设计30万、60万千瓦机组的蒸汽发生器的实践，并已掌握部分设

计软件和分析方法，对有关设计已达到知其然、尚不完全知其所以然的程度；承制企业尚未介入蒸汽发

生器的设计，也未与设计单位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。其现有设计的国产化能力百分值为70%。  

2、加工制造能力。国内已有30万kW、60万kW机组蒸汽发生器制造经验，有与国外合作分包100万千瓦级

机组蒸汽发生器部件及组装的经验，能理解加工图纸和资料，主要加工设备、场地基本具备，但工艺和



管理还不够稳定，技术储备不够充实。其能力可达80%。  

3、验证和鉴定能力。国内已基本具备有关设计验证和加工制造过程的质量检测条件，有关质量保证体系

及实施有效性尚待进一步加强。目前整体水平约70%。  

4、国产材料及配套供应能力。蒸汽发生器用传热管及配套的不锈钢材料等尚需进口，国产部分锻件成品

率不高。国内供应能力约40%。  

而后，设定a、b、c、d值分别为0.3、0.4、0.2、0.1。  

求得：  

国产化综合能力=70×0.3+80×0.4+70×0.2+40×0.1=71  

所以我们称：当前蒸汽发生器的国产化综合能力为71%。  

需要说明一点，以上所介绍的设备国产化综合能力评估方法，着重于对单项设备或部套、系统的国产化

能力评估。凡有条件承担核电设备及装置生产制造的企事业单位，都可采用此办法，以国产化四要素对

本单位承制设备的国产化能力进行自我评估，从中明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，找出努力的方向，制定相应

的措施，提高国产化能力。此办法也适应于其它行业产品的国产化能力分析，如汽车、发电、冶金、石

油化工及信息技术装备等。  

对于一个项目的国产化综合能力或水平的评估，如一座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项目，其配套设备及装

置近3万台、件，如果简单地采用上述办法逐台、逐件评估，既烦琐，又不能抓住重点。这就需要在上述

方法的基础上，再引入典型分类法进行综合加权统计。经专家们分析，在100万千瓦级核电站项目的所有

设备中，仅少数重要设备及装置的价值即可占到全电站设备总价的80%，特别是在重要设备中不到1/10的

主设备（或重大关键设备）的价值可占到全电站设备总价的45%以上。其余大多数设备及配套，主要是一

般通用或非标产品，其设计和制造技术难度相对较低，而且在核电站设备总价中所占比重不大，随着采

购、配套管理水平的提高，这部分设备可基本立足国产。因此，在对一个核电项目国产化能力进行评估

时，重点是放在重要设备部分，尤其是主设备部分的单项国产化综合能力分析，然后，再按各项各类设

备在全电站设备总价中的价格权重关系进行统计汇总，即可较为准确地预测全电站国产化能力水平。这

项工作，将主要由熟悉核电项目及设备成套的技术、经济专家来完成。  

需要说明的第二点是，以上所介绍的方法，只是对国产化技术能力的一种预先评估。以项目而言，这种

预先评估没有考虑项目建设中对各类、各项设备的实际采购情况，以及采购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。众

所周知，项目建设单位除了要承担推进国产化的义务，还要顾全对项目建设进度、投资和质量三大控

制。因此，在设备的实际采购过程中，项目建设单位还要权衡设备价格，质量水平和供货周期，以及设

备生产企业的经营状况、售后服务、信誉程度等综合因素，因此，设备的实际采购情况与国产化技术能

力的评估间会存在一定差距。一般讲，能力评估值往往高于实际采购额。  

需要说明的第三点是，长期以来，人们在讨论国产化及其水平时，常常把国产化能力和国产化率混为一

谈。从以上说明中，我们不难区分两者的差别：从时段区分，前者属预先评估，后者为后评价；从内涵

区分，前者是一种对现有能力水平的技术评估，后者是实际实施的结果比较。两者概念虽有所不同，但

又密切关联，即前者应作为后者实施参考和追求目标，随着管理和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，两者量差将逐

渐缩小。这就是说，如果国产化能力按四个要素的评估准确，采购实施严谨，那么两者的结果将趋于一

致，或十分接近。因此，采用国产化四要素进行综合能力评估的结论，可以作为决策部门的决策依据或

参考。  

上述方法是国内至今为止对核电国产化评估理念的一次大胆创新，由于它超出了价格法、工作量法的传

统习惯，引入了包含设计技术、质量及管理等国产化要素的新观念，评估的结果将更趋科学、合理，更

能客观反映国产化能力水平和差距。但这种方法刚刚推出，需要与各界探讨，期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

提高，为推进我国核电及其他产业国产化技术进步发挥应有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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